
科技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进一步压实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任务承担单位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主体责任的通知 

国科发监〔2020〕203 号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研作风学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

神，全面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关于

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压实国家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任务承担单位的主体责任，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与奖励奖金挂钩，不使用国家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专项资金奖励论文发表。 

  四、建立并严格执行科研数据汇交制度，确保本单位科研活动的

原始记录及时、准确、完整，保存得当，做到可查询、可追溯。 

  五、加强对本单位科研人员的日常教育引导，在入学入职、职称

晋升、参与各类科技活动等重要节点必须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在年度

考核、评奖、评优时要对科研人员的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情况进行考

评。督促项目团队负责人、研究生导师加强对团队成员、学生的科研

诚信教育和管理。 

  六、加强对本单位拟公布的突破性科技成果和重大科技进展的审

核把关，确保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督促项目负责人、团队负责人、

导师等对拟发表的论文严格把好学术关、诚信关，确保发表的论文严

谨规范、数据真实。 

  七、及时主动纠正本单位人员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等方面的

问题，对存在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通过谈话提醒等方式指导相关

人员及时改正；对严重违背科研诚信、科研伦理等要求的，要严肃查

处。 

  八、各有关单位在申请各类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科研项目、

创新基地等时要对落实本通知确定的主体责任事项作出明确承诺，在

申请时尚未达到相应要求的，应说明情况并承诺改正。 

  九、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把各有关单位签署的承诺书作为

批复相关科技活动的重要依据并纳入重点核验范围。对不实承诺或违



背承诺的，依据《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关于“以故

意提供虚假信息等获得科研活动审批”的规定进行处理并限期整改。

相关单位整改完成前，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对该单位申请的科技

活动不予受理。 

十、各有关单位在科研作风学风和科研诚信建设方面的主体责任

履行情况将纳入信用记录，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将列入重点监督对象。 

 

 

科 技 部  自然科学基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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